
西安市第三十中学数智课堂项目

合 同

甲方（采购人）： 西安市第三十中学

地址：校址位于西新街 51 号

乙方（成交人）：西安小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西安市莲湖区大庆路 53 号蔚蓝国际 E 座 5 层 D12-28

项目名称: 西安市第三十中学数智课堂项目(项目编号：

ZYJY-(2026)JT054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经双

方协商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署本合同。

一、合同价款

1、合同总价

本合同总价为人民币大写 伍拾贰万陆仟叁佰壹拾元整

（¥52.631 万元），为固定总价，包含货物、运输、装卸、

安装、调试、培训、税费、售后服务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

有责任、义务和风险，不作调整。

2、付款方式与比例

1、预付款：合同生效采购人 5 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应

商支付合同总价的 40% 作为预付款。

2、验收款：货物全部到货、安装调试完毕、系统对接

正常、经采购人组织最终验收合格并出具验收报告后 5 个工



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一次性支付合同总价的剩余 6

0%。

3、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交合同总价 40%的合法有效预付款银

行或担保公司保函、合同总价 5% 的履约保函。

3、保函与退还

保函有效期自开具之日起至货物全部到货并验收合格

之日止；货物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凭到货与验收证明配合办

理预付款保函注销/退还，保函自动失效。

4、付款前提

所有款项支付前，成交供应商须按采购人财务要求提供

合法、有效、足额的增值税发票，否则采购人有权顺延付款，

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5、付款账户

采购人按下列账户支付（成交供应商信息变更须提前 7

个工作日书面通知采购人）：

类 型 增值税专用发票

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玉祥门支行

账 号 61050174400000001022

纳税人识别号 91610104MABOX1YJ1X

通信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大庆路 53号蔚蓝国际 E座 5层 D12-28

联系人 徐军

联系电话 15709186976

二、项目清单（见附件）

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1 甲方提供安装条件其中包括水，电到位。

1.2 甲方在收到货物通知后，应按谈判文件的需求进行核实，

如发现不符合合同规定或短缺，及时提出，甲方在收到货后，

组织人员按提供的技术参数指标进行验收，逾期未提出异议，

则视为验收合格。甲方必须按交货时间交付乙方安装现场，

并现场配合。

2、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2.1 乙方负责产品安装与调试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完成。

2.2 乙方所提供的产品必须是采购需求产品，运输及安装调

试全过程中的安全由乙方负责。

2.3 在作业现场安装及调试过程中，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与

水、电安装人员进行配合，最终完成产品的安装调试（联调）

工作。

四、实施要求

1、交货期：自合同签订后 30 个日历日内完成交货并安装调

试。

2、质保期：自终验合格之日起硬件质保 2 年，软件免费升

级 5 年。

3、实施地点：西安第三十中学。

五、运输

1、乙方负责所有产品的运输，确保采购产品安全、完



整到达甲方指定地点。运杂费用已包含在合同总价内，包括

从产品供应地点所含的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等全部费用。

2、运输方式由乙方自行选择，但必须保证按期交货所

有采购货物在运输、搬运的过程中，造成甲方损失的，由乙

方为甲方修复或更新。

六、质量保证

1、乙方选用的产品保证技术指标先进、质量性能可靠、

进货渠道正常，配置合理，满足谈判文件要求。

2、产品符合国家有关规范要求，确保整个产品达到最

佳运行状态。

3、各种产品具有良好的外观，适合各种安装场所的使

用。

4、产品自安装、调试正常运行并验收合格之日起。

七、售后服务

1、质保期内：

1.1 乙方所供货物发生问题，接到甲方通知后，应于 24

小时派出专业人员到现场进行检测维修，发生的全部费用由

乙方承担，若需将产品送回生产厂，乙方承担往返费用；

1.2 乙方每季度派技术人员到产品现场走访，对乙方进

行技术指导。

1.3 乙方排除产品故障的期限不得超过 48 小时。否则甲

方有权指定第三方维修，维修费用由乙方承担。



2、质保期结束前，乙方应对所供产品进行系统测试，

全面保养维护，维保内容包括：检查所有产品的各类连接件

等，确保产品的正常运行。

八、违约责任

1、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2、乙方所交的产品经甲方验收不符合合同约定或规定

标准的，甲方有权拒收，乙方应当在甲方指定期限内更换，

否则，甲方会将乙方的违约行为以书面形式报政府采购监管

部门，根据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的处理意见，甲方有权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款及合同约定解除合同，乙方

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 30％的违约金。同时，政府采购监

管部门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

法规对乙方的违法行为进行相应的处罚。

3、乙方未按合同要求交货时间送达甲方指定地点的（包

括返修、更换、补交等），按每逾期 1 日，扣除合同总金额

的 1%。逾期超过 10 个工作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合同自

甲方书面解除通知到达乙方时解除，且乙方应按照合同总价

的 3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如给甲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根据

损失情况赔偿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

等一切维权发生的费用。

九、验收



1、货物到达甲方指定地点后，甲方根据合同要求，进行外

观验收，确认品牌、规格、型号和数量。甲方、乙方双方须

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共同开箱检验。

2、产品安装、调试、自检正常，且可正常使用后，由乙方

书面通知甲方。

3、甲方核查乙方提供的产品自检正常报告后，开始进行验

收。验收合格后，填写验收单作为对货物的最终认可。

4、乙方须向甲方提交货物实施过程中的所有资料，以便甲

方日后管理和维护。

5、验收依据：

（1）本合同及附件文本；

（2）竞争性谈判文件、响应文件；

十、合同争议解决的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甲、乙双方当事人

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2 种方式解决：

1、提交当地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一、合同生效

1、本合同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2、本合同须经甲、乙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

在合同书上签字或盖章，并加盖本单位公章后正式生效。

3、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须严格执行本合同条款的



规定，全面履行合同，违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

有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4、本合同一式伍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招标代理机

构备案留存壹份。

5、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以下签字盖章）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西安市第三十中学 西安小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校址位于西新街 51 号 地址：大庆路 53 号蔚蓝国际

E 座 5 层 D12-28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时 间： 时 间：

附件：产品清单

序号 名称 品牌
型号和规

格
制造厂家 数量 单位

单价

（元）

总价

（元）

1
智能云阅卷系统-讯

飞考试阅卷系统

科大讯

飞
V1.0

科大讯飞股份

有限公司
2

套/三

年
84000 168000

2
AI 教学系统-辰努 AI

课堂分析系统

辰努科

技
V1.0

上海辰努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1

套/五

年
45500 45500



3
智慧健康管理系统-

运动负荷检测系统
动跃体 DY-YJB

动跃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1 套 19850 19850

4
智慧健康管理系统-

采集器软件系统
动跃体 DY-YJB01

动跃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1 套 15880 15880

5
智慧健康管理系统-

体质健康系统
动跃体 DY-TJ

动跃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1 套 18850 18850

6
智慧健康管理系统-

臂带
动跃体 H1

动跃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240 只 415 99600

7
智慧健康管理系统-

采集器
荣耀

荣耀平板

8

荣耀终端股份

有限公司
4 台 2180 8720

8
智慧健康管理系统-

臂带充电箱
动跃体 H3

动跃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4 台 5880 23520

9
UPS 电源套装：微机教

室 UPS 电源
澳士特 3C3-30KS

奥森盾能源

(深圳) 有限

公司

1 套 32550 32550

10
UPS 电源套装：机房

UPS 电源
澳士特 C6KS

奥森盾能源

(深圳) 有限

公司

1 套 4680 4680

11 UPS 电源套装：电池柜 澳士特 定制

奥森盾能源

(深圳) 有限

公司

3 台 3120 9360

12 UPS 电源套装：电池 澳士特 MF65-12

奥森盾能源

(深圳) 有限

公司

120 只 665 79800

总计 526310.00 元

大写 伍拾贰万陆仟叁佰壹拾元整


